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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2724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 2014-002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连续两个

交易日（2014 年 11 月 6 日、2014 年 11 月 7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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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关注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发布的《上市首日

风险提示公告》所列示的各项风险因素：  

（1）公司短期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度和 2014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32,273.12 万元、109,831.31 万元、113,131.00 万元和 41,953.53 万元，净利润分

别为 18,989.85 万元、16,800.36 万元、17,248.20 万元和 3,577.96 万元。2012 年

度部分下游行业景气度降低，减少了对特殊环境照明设备的需求，从而导致公司

2012 年度的经营业绩较 2011 年度有所下滑。2012 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较 2011

年度下降 16.97%；净利润较 2011 年度下降 11.53%。2013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较 2012 年度增长 3.00%；净利润较 2012 年度增长 2.67%，业绩有所提高。但是

公司短期内仍然存在业绩下滑的风险。 

（2）宏观经济波动以及下游行业波动带来的风险 

本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冶金、铁路、油田、石化、公安、消防、煤

炭、部队、港口、场馆、民航、船舶和机械制造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行

业，国家宏观经济的波动和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上述相关领

域的发展。公司销售的产品分布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各个基础行业，单个或少数

几个行业的波动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较大的影响。 

如果发生宏观经济波动，很可能导致多个行业的投资额和增速下降，减少对

特殊环境照明设备的需求，从而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波

动和下游行业波动将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风险。 

（3）市场竞争风险 

本公司是专业从事特殊环境照明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企业。目前，

国内市场主要的特殊环境照明设备提供商为国际照明企业飞利浦、库柏、欧司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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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照明以及本公司等。随着油田、电力、船舶、冶金等行业的发展，特殊环境

照明设备市场需求旺盛，原本不属于本行业的企业包括海尔集团、富士康科技集

团、美的集团、TCL 集团、雷士照明等知名企业纷纷涉足该行业，并通过各种

竞争战略扩大企业规模和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同时，飞利浦、库柏、欧司朗、

GE 照明等国际知名企业亦逐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并以占领国内高端特殊

环境照明市场为发展目标。因此，特殊环境照明行业未来的市场竞争将越来越激

烈。 

（4）税收政策变动风险 

目前，公司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包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如果

公司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具

体情况如下： 

1)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下发的《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 号）和国务院下发的

《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

[2011]4 号）规定，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 17%

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

策。 

公司、照明技术公司和照明工程公司报告期内均享受了一定的增值税税收优

惠政策。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度和 2014 年 1-6 月，因自行开发生产的

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数额分别为 989.05

万元、2,101.46 万元、1,739.63 万元和 736.25 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比重分别为

4.58%、10.70%、8.70%和 14.78%。如果未来国家有关软件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

发生变化（如调低退税税率等），或由于其他原因导致以上公司不再符合软件产

品退税的条件，以上公司将不能继续享受现有的增值税优惠政策，盈利水平将受

到一定影响。 

2)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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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公司、照明技术公司和照明工程公司被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

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和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共同批准认定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号分别为 GR200944200082、GR200944200081、

GR200944200080），上述三家公司 2011 年度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2012 年 9 月 12 日，公司、照明技术公司和照明工程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

业的复审，被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和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共同批准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被授予《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分别为 GF201244200496 、 GF201244200398 、

GF201244200356）。2013 年 4 月，公司、照明技术公司和照明工程公司完成高新

技术企业备案登记，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公司按 15%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如果国家或地方有关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或由于

其他原因导致以上公司不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以上公司将不能继续

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盈利水平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5）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稀释风险 

报告期内，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23.90%、17.18% 、16.35%和 2.62%，基本

每股收益为 0.5007 元、0.4116 元、0.4434 元和 0.0743 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口径计算结果）。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

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增长，而募集资金从投入到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和

达产周期，难以在短期内对公司盈利产生显著贡献。因此，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

预计公司发行当年净利润增长幅度将小于净资产增长幅度，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

收益因摊薄较上一年度将有一定幅度降低。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股东的投资回报能力：

一是立足现有市场，优化内部管理，持续改进现有产品，依托现有营销网络深挖

客户需求，提高产品、服务和经营质量，从而提高公司短期资产运营效率和销售

利润率；二是合理实施募集资金项目，通过实施生产线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和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扩大公司生产能力、提升产品研发能力并拓展完

善营销网络，从而提高公司中长期资产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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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

资者特别关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

险的描述。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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